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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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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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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財政年度結算日

本公告乃由北大資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51(4)條作出。

更改財政年度結算日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議決將本公司的財政年度結算日由十二月三十一
日更改為三月三十一日，即時生效。因此，本公司的下一個財政年度結算日將
為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而本集團下一次刊發的經審核財務報表將涵蓋
自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十五個月期間。

作出更改的理由

董事會認為，將財政年度結算日更改為三月三十一日可讓本集團合理及更有
效地配置其資源，以編製業績公告及財務報告，此乃由於更改將：

(1) 避免於財報高峰期在業績公告及報告相關的外聘服務上與其他上市公司
爭奪市場上的資源；

(2) 消除因中國農曆新年假期的日期變動的不確定性而為工作流程帶來的壓
力；及

(3) 更切合本集團物業發展業務的季節性營運週期，而此項業務通常於每年
的第一季度錄得較高的物業銷售額。在此段旺季需要更多商業上的努力，
而更改財政年度結算日將能讓本集團更善用其資源以在此段旺季執行其
業務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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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預計更改本公司的財政年度結算日將不會對本集團造成任何重大財務
影響，亦無任何其他事宜須敦請本公司股東垂注。

後續財務報告期

於更改財政年度結算日後，本公司須於以下相關截止日期或之前公佈及刊發
其於以下財政期間的綜合財務資料：

所涵蓋財政期間

刊發業績公告

的截止日期

寄發財務報告

的截止日期

自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起至 
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十五個月 
期間的經審核財務業績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 
七月三十一日

此後，本公司將分別於每年十一月三十日及六月三十日或之前公佈自四月一
日起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未經審核中期業績以及自四月一日起至三
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期間的經審核年度業績。

繼續暫停買賣

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股份自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時正起於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暫停買賣，並將繼續暫停買賣，直至另行通知。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北大資源（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黃啓豪

香港，二零二二年一月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黃啓豪先生（主席）、王貴武先生、鄭福雙先生
及黃柱光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朱健宏先生、錢志浩先生、鍾衞民先生、
華一春先生及王秉中先生組成。


